廉 洁 协 议


            甲方：华东理工大学###   
立协议单位
            乙方：

为了在采购活动中保持廉洁自律的工作作风，防止各种不正当行为的发生，根据国家和上海市有关规定，特订立本协议如下：
    一、甲乙双方应当自觉遵守国家和上海市有关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
　　二、甲方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乙方索要和收受回扣等好处费。
　　三、甲方工作人员应当保持与乙方的正常业务交往，不得接受乙方的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不得在乙方报销任何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四、甲方工作人员不得参加可能对公正执行公务有影响的宴请和娱乐活动。
　　五、甲方工作人员不得要求或者接受乙方为其住房装修、婚丧嫁娶、家属和子女的工作安排以及出国等提供方便。
　  六、甲方工作人员不得向乙方介绍家属或者亲友从事与甲方有关的采购等经济活动。
　　七、乙方应当通过正常途径开展相对业务工作，不得为获取某些不正当利益而向甲方工作人员赠送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等。
　　八、乙方不得为谋取私利擅自与甲方工作人员就采购过程中的问题处理进行私下商谈或者达成默契。
　　九、乙方不得以洽谈业务、签订经济合同为借口，邀请甲方工作人员外出旅游和进入营业性高档娱乐场所。
　　十、乙方不得为甲方单位和个人购置或者提供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家电、高档办公用品等物品。
十一、乙方如发现甲方工作人员有违反上述协议者，应向甲方领导或者甲方上级单位举报。甲方不得找任何借口对乙方进行报复。甲方对举报属实和严格遵守廉洁协议的乙方，在同等条件下给予承接后续采购项目的优先邀请投标权。
十二、双方不得以贿赂或变相的方式，牟取不当利益或损害对方权益。因贿赂造成对方损失的，行为方应赔偿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十三、甲方发现乙方有违反本协议或者采用不正当的手段行贿甲方工作人员，甲方根据具体情节和造成的后果追究乙方合同造价1～5％的违约金。由此给甲方单位造成的损失均由乙方承担，乙方用不正当手段获取的非法所得由甲方单位予以追缴。
十四、本廉洁协议作为本项目合同的附件，与项目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协议双方签署后立即生效。
十五、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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